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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评估认定标准暂行技术规定》

的三点疑问和建议

杨晗

摘要：“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盖章认定才能获得法律保护，但

主管部门的认定过程缺乏公开、明确的技术标准和程序。因此建议对极度濒危陆生野

生动物个体或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种群的停歇地、迁徙通道认定为重要栖息地的

标准给出更确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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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野生动物重要栖息

地”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盖章认定才

能获得法律保护，但主管部门如何认

定，又缺乏公开、明确的技术标准和

程序。这导致：一、由于主管部门的

认定往往存在滞后性，使得许多事实

上的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迟迟无法

获得认定和相应的法律保护，或在被

认定之前已遭破坏；二、在缺乏明确

的技术标准的情况下，各级有关部门

常以“发现野生动物巢穴或繁殖育

幼行为的区域”来界定“野生动物栖

息地”。当这一界定标准应用于候鸟

等迁徙物种时，使得能被认定为栖息

地的范围，较之国际公约所认定的范

围大幅缩减（《波恩公约》第 1 条对

“迁徙物种”的“栖息地”的定义做

出了明确表述：“在迁徙物种迁徙范

围内能够为该物种提供适宜生存条

件的任何区域”）。以上两点，致使

在我国既往的法律法规实践中，能够

得到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重要栖息

地，其范围远远小于事实上的野生动

物重要栖息地。

可喜的是，《陆生野生动物重要

栖息地评估认定标准暂行技术规定》

终于面世。该技术规定不仅给出了认

定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标准，

还在第五条中规定了评估认定程序。

仔细阅读该规定后，我们产生了三点

疑问和建议，详列如下：

一、“极度濒危陆生野生动物”

与“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是否

有明确的划分和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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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评

估认定标准暂行技术规定》第三条所

划分的六类重要栖息地中，第一类和

第二类分别是“极度濒危陆生野生动

物有规律活动的区域”和“珍贵、濒

危陆生野生动物种群完成生存繁衍

活动所需的区域”。但以何种标准认

定“极度濒危陆生野生动物”与“珍

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并未另具条

文说明。在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

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编制和发布的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有

部分野生动物被评定为“极度濒危等

级（cr）”，该评定是否适用于本技

术规定中所称的“极度濒危陆生野生

动物”？

二、极度濒危陆生野生动物个体，

或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种群，在

季节性迁徙过程中的相对稳定的停

歇地、迁徙通道，如果每一迁徙期停

歇或通过的动物个体总量达不到第

三条（三）的标准，是否可以认定为

重要栖息地？

按照第三条（一）的规定，极度

濒危陆生野生动物如属迁徙物种，其

季节性迁徙过程中的相对稳定的停

歇地、迁徙通道，应属于“极度濒危

陆生野生动物有规律活动的区域”范

畴。

但按照第三条（四）的规定，陆

生野生动物季节性迁徙过程中的相

对稳定的停歇地、迁徙通道，其每一

迁徙期停歇或通过的陆生野生动物

个体总量须达到第三条（三）的标准，

才能认定为重要栖息地。

因此，建议对极度濒危陆生野生

动物个体或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

种群的停歇地、迁徙通道认定为重要

栖息地的标准给出更确切的说明。

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收到单位

或个人将某区域列入《陆生野生动物

重要栖息地名录》的建议后，能否在

一定期限内将评估判定结果书面告

知建议单位或个人？

《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评

估认定标准暂行技术规定》第五条规

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收到建议后，

“应当依据所掌握的资料信息，或者

委托专业机构、所在地林业草原主管

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并定期组织科学

评估论证，对所建议区域是否列入

《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作

出判定。”如能将评估判定结果书面

反馈给提出建议的单位或个人，有利

于收集到有效、科学、规范的建议。


